
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
113年度交易字第913號
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      告  王威達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1

3025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    主    文

王威達無罪。

    判決要旨

本件並無充分證據證明被告於員警查獲之時，處於無法安全駕駛

機車的情況，因此判決無罪。

    理    由

一、起訴事實及罪名

  1.被告王威達於民國113年3月11日凌晨3時30分，施用第二級

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後，在體內甲基安非他命濃度仍高顯然

不能安全駕駛的情形下，在當天6時13分，騎乘重機車並搭

載女友，因紅燈停車跨越停止線被員警攔查並採集尿液送

驗，呈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陽性反應，且安非他命濃度高達

1783ng/ml，甲基安非他命濃度超過4000ng/ml。

  2.因此認為被告涉嫌觸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4款的施用毒

品後不能安全駕駛罪。

　　

二、基礎事實及證據

　1.被告騎乘機車前曾經施用甲基安非他命（證據：被告與女友

李秀蕙一致的陳述）。

　2.被告尿液送檢後，呈現安非他命陽性反應，安非他命濃度為

1783ng/ml，甲基安非他命濃度超過4000ng/ml（證據：臺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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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府衛生局濫用藥物尿液檢驗結果報告）。

　　

三、刑事訴訟的原理原則

　1.罪疑惟輕原則：

　　為了落實無罪推定原則，刑事訴訟發展出罪疑惟輕原則。這

個原則要求罪證評價之後，在法官心裡面產生懷疑時，不能

確定的利益是要歸於被告。也就是證據的呈現可能有利於被

告（犯罪的人可能不是被告）也可能不利於被告（犯罪的人

可能是被告）時，法院必須作出有利於被告的結論。因為只

有這樣，才能避免冤枉人民，這應該是現代非極權國家的普

世價值。

　2.罪刑法定原則：

　　只有依照行為時的法律定義為犯罪行為的，才可以依照法律

定罪處刑；行為時沒有明文規定的，不得定罪處刑。

　　

四、判決無罪的理由

　1.本案檢察官認為被告在採尿前，已達「不能安全駕駛」的程

度，主要的依據是被告在警局接受測試觀察的紀錄與情形。

　2.檢警的觀察紀錄：

　　①警察於「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第一項第三款案件測試

觀察紀錄表」上記載：查獲後「意識模糊，注意力無法集

中」，接受直線測試時「步行左右搖晃、腳步不穩」、

「身體前後或左右搖擺不定」（警卷73頁）。

　　②檢察官勘驗了2個錄影光碟：

　　　⑴查獲被告時（員警密錄器）：「警方已查獲王威達持有

毒品，要求被告與其女友均坐在地上，在旁警戒管制，

無法判斷其駕駛情形，但被告與警方對話清晰」。

　　　⑵被告接受觀察紀錄時：被告一開始坐在警桌旁昏睡狀

態。作走直線平衡測試，走法係腳步要移至前後腳一條

線上前進。被告有幾步在移步時身體輕微偏斜，但很快

恢復平衡。單腳站立能維持平衡至時間快到時，才有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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微搖晃。畫同心圓測試及格。被告與警員對答時，能清

晰對答」（偵卷63頁）

　3.本院勘驗結果：

　　①警方巡邏車行車紀錄器：

　　　⑴依行車紀錄器之右下角標示之時間、車速，警方巡邏車

攔停被告的時間為113年3月11日05時46分，最高車速約

為時速61公里。當警方巡邏時速達61公里之際，車身即

超越被告騎乘的機車，被告騎乘機車的時速應低於61公

里。

　　　⑵被告騎乘車號000-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搭載女友停等紅

燈，於燈號轉綠燈時，隨即啟動，啟動過程未見搖晃、

傾斜之動作。後騎車直行至警方巡邏車將其攔停而消失

於畫面中的騎乘過程，也未見有何搖擺、不穩、傾斜等

動作。

　　②查獲被告時（員警密錄器）：

　　　大致如檢察官勘驗筆錄記載的情形，並補充：

　　　⑴警員密錄器共10段影片，總共時長約51分。依密錄器左

下標示時間自113年3月11日05時50分至同日06時41分

止。

　　　⑵被告於警員攔查、詢問、驗毒、搜索、扣押、運載至警

局等過程，全程意識皆保持清醒，無明顯恍惚且無沉

睡，與警方對話過程清晰、語速無遲鈍。

　　③被告接受觀察紀錄時：

      大致如檢察官勘驗筆錄記載的情形，並補充：

　　　⑴依測試錄影影片檔左下標示之時間，測試被告時間為11

3年03月11日08時47分至同日08時51分。

　　　⑵08:48:03，警員將錄影畫面轉向坐在警桌旁被告，（未

知被告已呈昏睡狀態多長時間），被告將頭左斜後靠於

牆呈昏睡狀態。

　　　⑶08:48:09，疑似物品碰撞聲音自畫面左側傳出，未見有

人呼叫、觸碰被告，被告於聽到聲音後自昏睡狀態甦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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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往聲音來源查看，後左右張望。08:48:16，被告再閉

眼將頭往後靠牆呈昏睡狀態持續約17秒。08:48:33，警

員向旁人(非被告)說話(被告於聽到聲音後，立即睜眼

朝警員方向觀看。08:48:35，警員欲將被告的腳鐐解

除，被告配合警員，意識清楚，無遲鈍，與警員對話過

程皆清晰（本院卷52-54頁）。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　4.本院的看法：

　　①本院勘驗巡邏車行車紀錄器及員警密錄器錄影檔，可知被

告在被警攔查之前，能夠正常騎乘機車「未見有何搖擺、

不穩、傾斜等動作」，並且「保持清醒，無明顯恍惚且無

沉睡，與警方對話過程清晰、語速無遲鈍」。並無警方所

描述「意識模糊，注意力無法集中」的情形。

　　②被告是在上午05時46分被警攔查，遭警逮捕到警局後，接

受測試觀察前的等待時間（08時47分左右），「將頭左斜

後靠於牆」上昏睡，並於員警「呼叫、觸碰」、「聽聞他

人說話」後「立即睜眼朝警員方向觀看」。本院認為是正

常的生理反應，不能曲解為「意識模糊，注意力無法集

中」。

　　③被告接受2項測試觀察（畫同心圓與直線平衡測試）。依

檢察官與本院一致的勘驗結論，被告畫同心圓測試及格。

直線平衡測試部分，被告「有幾步在移步時身體輕微偏

斜，但很快恢復平衡。單腳站立能維持平衡至時間快到

時，才有輕微搖晃」。依本院看法，也算及格通過，因為

未飲酒或施用毒品的一般人，在接受直線平衡測試，也會

有「輕微偏斜，但很快恢復平衡」以及「輕微搖晃」的情

形。所以警方認為被告接受觀察測試時「步行左右搖晃、

腳步不穩」、「身體前後或左右搖擺不定」，是刻意凸顯

被告維持平衡過程中，身體晃動情況的不公正描述。

　　④行政院雖然於被告行為後的113年3月29日頒布毒品駕駛檢

驗濃度標準，並以「甲基安非他命的濃度限值500ng/ml以

上，代謝物安非他命的濃度限值100ng/ml以上」作為認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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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能安全駕駛的標準。但被告的行為既然在上述公告頒布

之前，當然不能以尚未生效的標準判定被告「不能安全駕

駛」，否則即屬違反罪刑法定原則。

　　⑤綜合判斷及結論：

　　　基於以上的說明，被告在遭警攔查之時，駕駛行為以及和

警察應對舉止上，都呈現正常情況，也通過警察的測試觀

察，檢察官認為足以判定被告不能安全駕駛的情形，無論

個別考量或綜合判斷，本院都認為證據不足。

　　　

五、結論

　　本案因證據不足而存在著「被告並未犯罪的可能性」，因此

應該判決被告無罪。

　

根據以上的說明，本院決定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的規

定，作出無罪判決。

本案經檢察官陳鋕銘提起公訴，檢察官李佳潔到庭執行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八庭    法　官　陳欽賢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

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

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切

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
 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劉庭君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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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113年度交易字第913號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王威達








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13025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    主    文
王威達無罪。
    判決要旨
本件並無充分證據證明被告於員警查獲之時，處於無法安全駕駛機車的情況，因此判決無罪。
    理    由
一、起訴事實及罪名
  1.被告王威達於民國113年3月11日凌晨3時30分，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後，在體內甲基安非他命濃度仍高顯然不能安全駕駛的情形下，在當天6時13分，騎乘重機車並搭載女友，因紅燈停車跨越停止線被員警攔查並採集尿液送驗，呈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陽性反應，且安非他命濃度高達1783ng/ml，甲基安非他命濃度超過4000ng/ml。
  2.因此認為被告涉嫌觸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4款的施用毒品後不能安全駕駛罪。
　　
二、基礎事實及證據
　1.被告騎乘機車前曾經施用甲基安非他命（證據：被告與女友李秀蕙一致的陳述）。
　2.被告尿液送檢後，呈現安非他命陽性反應，安非他命濃度為1783ng/ml，甲基安非他命濃度超過4000ng/ml（證據：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濫用藥物尿液檢驗結果報告）。
　　
三、刑事訴訟的原理原則
　1.罪疑惟輕原則：
　　為了落實無罪推定原則，刑事訴訟發展出罪疑惟輕原則。這個原則要求罪證評價之後，在法官心裡面產生懷疑時，不能確定的利益是要歸於被告。也就是證據的呈現可能有利於被告（犯罪的人可能不是被告）也可能不利於被告（犯罪的人可能是被告）時，法院必須作出有利於被告的結論。因為只有這樣，才能避免冤枉人民，這應該是現代非極權國家的普世價值。
　2.罪刑法定原則：
　　只有依照行為時的法律定義為犯罪行為的，才可以依照法律定罪處刑；行為時沒有明文規定的，不得定罪處刑。
　　
四、判決無罪的理由
　1.本案檢察官認為被告在採尿前，已達「不能安全駕駛」的程度，主要的依據是被告在警局接受測試觀察的紀錄與情形。
　2.檢警的觀察紀錄：
　　①警察於「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第一項第三款案件測試觀察紀錄表」上記載：查獲後「意識模糊，注意力無法集中」，接受直線測試時「步行左右搖晃、腳步不穩」、「身體前後或左右搖擺不定」（警卷73頁）。
　　②檢察官勘驗了2個錄影光碟：
　　　⑴查獲被告時（員警密錄器）：「警方已查獲王威達持有毒品，要求被告與其女友均坐在地上，在旁警戒管制，無法判斷其駕駛情形，但被告與警方對話清晰」。
　　　⑵被告接受觀察紀錄時：被告一開始坐在警桌旁昏睡狀態。作走直線平衡測試，走法係腳步要移至前後腳一條線上前進。被告有幾步在移步時身體輕微偏斜，但很快恢復平衡。單腳站立能維持平衡至時間快到時，才有輕微搖晃。畫同心圓測試及格。被告與警員對答時，能清晰對答」（偵卷63頁）
　3.本院勘驗結果：
　　①警方巡邏車行車紀錄器：
　　　⑴依行車紀錄器之右下角標示之時間、車速，警方巡邏車攔停被告的時間為113年3月11日05時46分，最高車速約為時速61公里。當警方巡邏時速達61公里之際，車身即超越被告騎乘的機車，被告騎乘機車的時速應低於61公里。
　　　⑵被告騎乘車號000-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搭載女友停等紅燈，於燈號轉綠燈時，隨即啟動，啟動過程未見搖晃、傾斜之動作。後騎車直行至警方巡邏車將其攔停而消失於畫面中的騎乘過程，也未見有何搖擺、不穩、傾斜等動作。
　　②查獲被告時（員警密錄器）：
　　　大致如檢察官勘驗筆錄記載的情形，並補充：
　　　⑴警員密錄器共10段影片，總共時長約51分。依密錄器左下標示時間自113年3月11日05時50分至同日06時41分止。
　　　⑵被告於警員攔查、詢問、驗毒、搜索、扣押、運載至警局等過程，全程意識皆保持清醒，無明顯恍惚且無沉睡，與警方對話過程清晰、語速無遲鈍。
　　③被告接受觀察紀錄時：
      大致如檢察官勘驗筆錄記載的情形，並補充：
　　　⑴依測試錄影影片檔左下標示之時間，測試被告時間為113年03月11日08時47分至同日08時51分。
　　　⑵08:48:03，警員將錄影畫面轉向坐在警桌旁被告，（未知被告已呈昏睡狀態多長時間），被告將頭左斜後靠於牆呈昏睡狀態。
　　　⑶08:48:09，疑似物品碰撞聲音自畫面左側傳出，未見有人呼叫、觸碰被告，被告於聽到聲音後自昏睡狀態甦醒先往聲音來源查看，後左右張望。08:48:16，被告再閉眼將頭往後靠牆呈昏睡狀態持續約17秒。08:48:33，警員向旁人(非被告)說話(被告於聽到聲音後，立即睜眼朝警員方向觀看。08:48:35，警員欲將被告的腳鐐解除，被告配合警員，意識清楚，無遲鈍，與警員對話過程皆清晰（本院卷52-54頁）。                
　4.本院的看法：
　　①本院勘驗巡邏車行車紀錄器及員警密錄器錄影檔，可知被告在被警攔查之前，能夠正常騎乘機車「未見有何搖擺、不穩、傾斜等動作」，並且「保持清醒，無明顯恍惚且無沉睡，與警方對話過程清晰、語速無遲鈍」。並無警方所描述「意識模糊，注意力無法集中」的情形。
　　②被告是在上午05時46分被警攔查，遭警逮捕到警局後，接受測試觀察前的等待時間（08時47分左右），「將頭左斜後靠於牆」上昏睡，並於員警「呼叫、觸碰」、「聽聞他人說話」後「立即睜眼朝警員方向觀看」。本院認為是正常的生理反應，不能曲解為「意識模糊，注意力無法集中」。
　　③被告接受2項測試觀察（畫同心圓與直線平衡測試）。依檢察官與本院一致的勘驗結論，被告畫同心圓測試及格。直線平衡測試部分，被告「有幾步在移步時身體輕微偏斜，但很快恢復平衡。單腳站立能維持平衡至時間快到時，才有輕微搖晃」。依本院看法，也算及格通過，因為未飲酒或施用毒品的一般人，在接受直線平衡測試，也會有「輕微偏斜，但很快恢復平衡」以及「輕微搖晃」的情形。所以警方認為被告接受觀察測試時「步行左右搖晃、腳步不穩」、「身體前後或左右搖擺不定」，是刻意凸顯被告維持平衡過程中，身體晃動情況的不公正描述。
　　④行政院雖然於被告行為後的113年3月29日頒布毒品駕駛檢驗濃度標準，並以「甲基安非他命的濃度限值500ng/ml以上，代謝物安非他命的濃度限值100ng/ml以上」作為認定不能安全駕駛的標準。但被告的行為既然在上述公告頒布之前，當然不能以尚未生效的標準判定被告「不能安全駕駛」，否則即屬違反罪刑法定原則。
　　⑤綜合判斷及結論：
　　　基於以上的說明，被告在遭警攔查之時，駕駛行為以及和警察應對舉止上，都呈現正常情況，也通過警察的測試觀察，檢察官認為足以判定被告不能安全駕駛的情形，無論個別考量或綜合判斷，本院都認為證據不足。
　　　
五、結論
　　本案因證據不足而存在著「被告並未犯罪的可能性」，因此應該判決被告無罪。
　
根據以上的說明，本院決定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的規定，作出無罪判決。
本案經檢察官陳鋕銘提起公訴，檢察官李佳潔到庭執行職務。
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八庭    法　官　陳欽賢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 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劉庭君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
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113年度交易字第913號
公  訴  人 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      告  王威達




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1
3025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    主    文
王威達無罪。
    判決要旨
本件並無充分證據證明被告於員警查獲之時，處於無法安全駕駛
機車的情況，因此判決無罪。
    理    由
一、起訴事實及罪名
  1.被告王威達於民國113年3月11日凌晨3時30分，施用第二級
    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後，在體內甲基安非他命濃度仍高顯然
    不能安全駕駛的情形下，在當天6時13分，騎乘重機車並搭
    載女友，因紅燈停車跨越停止線被員警攔查並採集尿液送驗
    ，呈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陽性反應，且安非他命濃度高達17
    83ng/ml，甲基安非他命濃度超過4000ng/ml。
  2.因此認為被告涉嫌觸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4款的施用毒
    品後不能安全駕駛罪。
　　
二、基礎事實及證據
　1.被告騎乘機車前曾經施用甲基安非他命（證據：被告與女友
    李秀蕙一致的陳述）。
　2.被告尿液送檢後，呈現安非他命陽性反應，安非他命濃度為
    1783ng/ml，甲基安非他命濃度超過4000ng/ml（證據：臺南
    市政府衛生局濫用藥物尿液檢驗結果報告）。
　　
三、刑事訴訟的原理原則
　1.罪疑惟輕原則：
　　為了落實無罪推定原則，刑事訴訟發展出罪疑惟輕原則。這
    個原則要求罪證評價之後，在法官心裡面產生懷疑時，不能
    確定的利益是要歸於被告。也就是證據的呈現可能有利於被
    告（犯罪的人可能不是被告）也可能不利於被告（犯罪的人
    可能是被告）時，法院必須作出有利於被告的結論。因為只
    有這樣，才能避免冤枉人民，這應該是現代非極權國家的普
    世價值。
　2.罪刑法定原則：
　　只有依照行為時的法律定義為犯罪行為的，才可以依照法律
    定罪處刑；行為時沒有明文規定的，不得定罪處刑。
　　
四、判決無罪的理由
　1.本案檢察官認為被告在採尿前，已達「不能安全駕駛」的程
    度，主要的依據是被告在警局接受測試觀察的紀錄與情形。
　2.檢警的觀察紀錄：
　　①警察於「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第一項第三款案件測試
      觀察紀錄表」上記載：查獲後「意識模糊，注意力無法集
      中」，接受直線測試時「步行左右搖晃、腳步不穩」、「
      身體前後或左右搖擺不定」（警卷73頁）。
　　②檢察官勘驗了2個錄影光碟：
　　　⑴查獲被告時（員警密錄器）：「警方已查獲王威達持有毒品，要求被告與其女友均坐在地上，在旁警戒管制，無法判斷其駕駛情形，但被告與警方對話清晰」。
　　　⑵被告接受觀察紀錄時：被告一開始坐在警桌旁昏睡狀態。作走直線平衡測試，走法係腳步要移至前後腳一條線上前進。被告有幾步在移步時身體輕微偏斜，但很快恢復平衡。單腳站立能維持平衡至時間快到時，才有輕微搖晃。畫同心圓測試及格。被告與警員對答時，能清晰對答」（偵卷63頁）
　3.本院勘驗結果：
　　①警方巡邏車行車紀錄器：
　　　⑴依行車紀錄器之右下角標示之時間、車速，警方巡邏車
        攔停被告的時間為113年3月11日05時46分，最高車速約
        為時速61公里。當警方巡邏時速達61公里之際，車身即
        超越被告騎乘的機車，被告騎乘機車的時速應低於61公
        里。
　　　⑵被告騎乘車號000-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搭載女友停等紅
        燈，於燈號轉綠燈時，隨即啟動，啟動過程未見搖晃、
        傾斜之動作。後騎車直行至警方巡邏車將其攔停而消失
        於畫面中的騎乘過程，也未見有何搖擺、不穩、傾斜等
        動作。
　　②查獲被告時（員警密錄器）：
　　　大致如檢察官勘驗筆錄記載的情形，並補充：
　　　⑴警員密錄器共10段影片，總共時長約51分。依密錄器左
        下標示時間自113年3月11日05時50分至同日06時41分止
        。
　　　⑵被告於警員攔查、詢問、驗毒、搜索、扣押、運載至警
        局等過程，全程意識皆保持清醒，無明顯恍惚且無沉睡
        ，與警方對話過程清晰、語速無遲鈍。
　　③被告接受觀察紀錄時：
      大致如檢察官勘驗筆錄記載的情形，並補充：
　　　⑴依測試錄影影片檔左下標示之時間，測試被告時間為113
        年03月11日08時47分至同日08時51分。
　　　⑵08:48:03，警員將錄影畫面轉向坐在警桌旁被告，（未
        知被告已呈昏睡狀態多長時間），被告將頭左斜後靠於
        牆呈昏睡狀態。
　　　⑶08:48:09，疑似物品碰撞聲音自畫面左側傳出，未見有
        人呼叫、觸碰被告，被告於聽到聲音後自昏睡狀態甦醒
        先往聲音來源查看，後左右張望。08:48:16，被告再閉
        眼將頭往後靠牆呈昏睡狀態持續約17秒。08:48:33，警
        員向旁人(非被告)說話(被告於聽到聲音後，立即睜眼
        朝警員方向觀看。08:48:35，警員欲將被告的腳鐐解除
        ，被告配合警員，意識清楚，無遲鈍，與警員對話過程
        皆清晰（本院卷52-54頁）。                
　4.本院的看法：
　　①本院勘驗巡邏車行車紀錄器及員警密錄器錄影檔，可知被
      告在被警攔查之前，能夠正常騎乘機車「未見有何搖擺、
      不穩、傾斜等動作」，並且「保持清醒，無明顯恍惚且無
      沉睡，與警方對話過程清晰、語速無遲鈍」。並無警方所
      描述「意識模糊，注意力無法集中」的情形。
　　②被告是在上午05時46分被警攔查，遭警逮捕到警局後，接
      受測試觀察前的等待時間（08時47分左右），「將頭左斜
      後靠於牆」上昏睡，並於員警「呼叫、觸碰」、「聽聞他
      人說話」後「立即睜眼朝警員方向觀看」。本院認為是正
      常的生理反應，不能曲解為「意識模糊，注意力無法集中
      」。
　　③被告接受2項測試觀察（畫同心圓與直線平衡測試）。依檢
      察官與本院一致的勘驗結論，被告畫同心圓測試及格。直
      線平衡測試部分，被告「有幾步在移步時身體輕微偏斜，
      但很快恢復平衡。單腳站立能維持平衡至時間快到時，才
      有輕微搖晃」。依本院看法，也算及格通過，因為未飲酒
      或施用毒品的一般人，在接受直線平衡測試，也會有「輕
      微偏斜，但很快恢復平衡」以及「輕微搖晃」的情形。所
      以警方認為被告接受觀察測試時「步行左右搖晃、腳步不
      穩」、「身體前後或左右搖擺不定」，是刻意凸顯被告維
      持平衡過程中，身體晃動情況的不公正描述。
　　④行政院雖然於被告行為後的113年3月29日頒布毒品駕駛檢
      驗濃度標準，並以「甲基安非他命的濃度限值500ng/ml以
      上，代謝物安非他命的濃度限值100ng/ml以上」作為認定
      不能安全駕駛的標準。但被告的行為既然在上述公告頒布
      之前，當然不能以尚未生效的標準判定被告「不能安全駕
      駛」，否則即屬違反罪刑法定原則。
　　⑤綜合判斷及結論：
　　　基於以上的說明，被告在遭警攔查之時，駕駛行為以及和
      警察應對舉止上，都呈現正常情況，也通過警察的測試觀
      察，檢察官認為足以判定被告不能安全駕駛的情形，無論
      個別考量或綜合判斷，本院都認為證據不足。
　　　
五、結論
　　本案因證據不足而存在著「被告並未犯罪的可能性」，因此
    應該判決被告無罪。
　
根據以上的說明，本院決定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的規定
，作出無罪判決。
本案經檢察官陳鋕銘提起公訴，檢察官李佳潔到庭執行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八庭    法　官　陳欽賢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
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
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切
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劉庭君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


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113年度交易字第913號
公  訴  人 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      告  王威達




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13025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    主    文
王威達無罪。
    判決要旨
本件並無充分證據證明被告於員警查獲之時，處於無法安全駕駛機車的情況，因此判決無罪。
    理    由
一、起訴事實及罪名
  1.被告王威達於民國113年3月11日凌晨3時30分，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後，在體內甲基安非他命濃度仍高顯然不能安全駕駛的情形下，在當天6時13分，騎乘重機車並搭載女友，因紅燈停車跨越停止線被員警攔查並採集尿液送驗，呈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陽性反應，且安非他命濃度高達1783ng/ml，甲基安非他命濃度超過4000ng/ml。
  2.因此認為被告涉嫌觸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4款的施用毒品後不能安全駕駛罪。
　　
二、基礎事實及證據
　1.被告騎乘機車前曾經施用甲基安非他命（證據：被告與女友李秀蕙一致的陳述）。
　2.被告尿液送檢後，呈現安非他命陽性反應，安非他命濃度為1783ng/ml，甲基安非他命濃度超過4000ng/ml（證據：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濫用藥物尿液檢驗結果報告）。
　　
三、刑事訴訟的原理原則
　1.罪疑惟輕原則：
　　為了落實無罪推定原則，刑事訴訟發展出罪疑惟輕原則。這個原則要求罪證評價之後，在法官心裡面產生懷疑時，不能確定的利益是要歸於被告。也就是證據的呈現可能有利於被告（犯罪的人可能不是被告）也可能不利於被告（犯罪的人可能是被告）時，法院必須作出有利於被告的結論。因為只有這樣，才能避免冤枉人民，這應該是現代非極權國家的普世價值。
　2.罪刑法定原則：
　　只有依照行為時的法律定義為犯罪行為的，才可以依照法律定罪處刑；行為時沒有明文規定的，不得定罪處刑。
　　
四、判決無罪的理由
　1.本案檢察官認為被告在採尿前，已達「不能安全駕駛」的程度，主要的依據是被告在警局接受測試觀察的紀錄與情形。
　2.檢警的觀察紀錄：
　　①警察於「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第一項第三款案件測試觀察紀錄表」上記載：查獲後「意識模糊，注意力無法集中」，接受直線測試時「步行左右搖晃、腳步不穩」、「身體前後或左右搖擺不定」（警卷73頁）。
　　②檢察官勘驗了2個錄影光碟：
　　　⑴查獲被告時（員警密錄器）：「警方已查獲王威達持有毒品，要求被告與其女友均坐在地上，在旁警戒管制，無法判斷其駕駛情形，但被告與警方對話清晰」。
　　　⑵被告接受觀察紀錄時：被告一開始坐在警桌旁昏睡狀態。作走直線平衡測試，走法係腳步要移至前後腳一條線上前進。被告有幾步在移步時身體輕微偏斜，但很快恢復平衡。單腳站立能維持平衡至時間快到時，才有輕微搖晃。畫同心圓測試及格。被告與警員對答時，能清晰對答」（偵卷63頁）
　3.本院勘驗結果：
　　①警方巡邏車行車紀錄器：
　　　⑴依行車紀錄器之右下角標示之時間、車速，警方巡邏車攔停被告的時間為113年3月11日05時46分，最高車速約為時速61公里。當警方巡邏時速達61公里之際，車身即超越被告騎乘的機車，被告騎乘機車的時速應低於61公里。
　　　⑵被告騎乘車號000-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搭載女友停等紅燈，於燈號轉綠燈時，隨即啟動，啟動過程未見搖晃、傾斜之動作。後騎車直行至警方巡邏車將其攔停而消失於畫面中的騎乘過程，也未見有何搖擺、不穩、傾斜等動作。
　　②查獲被告時（員警密錄器）：
　　　大致如檢察官勘驗筆錄記載的情形，並補充：
　　　⑴警員密錄器共10段影片，總共時長約51分。依密錄器左下標示時間自113年3月11日05時50分至同日06時41分止。
　　　⑵被告於警員攔查、詢問、驗毒、搜索、扣押、運載至警局等過程，全程意識皆保持清醒，無明顯恍惚且無沉睡，與警方對話過程清晰、語速無遲鈍。
　　③被告接受觀察紀錄時：
      大致如檢察官勘驗筆錄記載的情形，並補充：
　　　⑴依測試錄影影片檔左下標示之時間，測試被告時間為113年03月11日08時47分至同日08時51分。
　　　⑵08:48:03，警員將錄影畫面轉向坐在警桌旁被告，（未知被告已呈昏睡狀態多長時間），被告將頭左斜後靠於牆呈昏睡狀態。
　　　⑶08:48:09，疑似物品碰撞聲音自畫面左側傳出，未見有人呼叫、觸碰被告，被告於聽到聲音後自昏睡狀態甦醒先往聲音來源查看，後左右張望。08:48:16，被告再閉眼將頭往後靠牆呈昏睡狀態持續約17秒。08:48:33，警員向旁人(非被告)說話(被告於聽到聲音後，立即睜眼朝警員方向觀看。08:48:35，警員欲將被告的腳鐐解除，被告配合警員，意識清楚，無遲鈍，與警員對話過程皆清晰（本院卷52-54頁）。                
　4.本院的看法：
　　①本院勘驗巡邏車行車紀錄器及員警密錄器錄影檔，可知被告在被警攔查之前，能夠正常騎乘機車「未見有何搖擺、不穩、傾斜等動作」，並且「保持清醒，無明顯恍惚且無沉睡，與警方對話過程清晰、語速無遲鈍」。並無警方所描述「意識模糊，注意力無法集中」的情形。
　　②被告是在上午05時46分被警攔查，遭警逮捕到警局後，接受測試觀察前的等待時間（08時47分左右），「將頭左斜後靠於牆」上昏睡，並於員警「呼叫、觸碰」、「聽聞他人說話」後「立即睜眼朝警員方向觀看」。本院認為是正常的生理反應，不能曲解為「意識模糊，注意力無法集中」。
　　③被告接受2項測試觀察（畫同心圓與直線平衡測試）。依檢察官與本院一致的勘驗結論，被告畫同心圓測試及格。直線平衡測試部分，被告「有幾步在移步時身體輕微偏斜，但很快恢復平衡。單腳站立能維持平衡至時間快到時，才有輕微搖晃」。依本院看法，也算及格通過，因為未飲酒或施用毒品的一般人，在接受直線平衡測試，也會有「輕微偏斜，但很快恢復平衡」以及「輕微搖晃」的情形。所以警方認為被告接受觀察測試時「步行左右搖晃、腳步不穩」、「身體前後或左右搖擺不定」，是刻意凸顯被告維持平衡過程中，身體晃動情況的不公正描述。
　　④行政院雖然於被告行為後的113年3月29日頒布毒品駕駛檢驗濃度標準，並以「甲基安非他命的濃度限值500ng/ml以上，代謝物安非他命的濃度限值100ng/ml以上」作為認定不能安全駕駛的標準。但被告的行為既然在上述公告頒布之前，當然不能以尚未生效的標準判定被告「不能安全駕駛」，否則即屬違反罪刑法定原則。
　　⑤綜合判斷及結論：
　　　基於以上的說明，被告在遭警攔查之時，駕駛行為以及和警察應對舉止上，都呈現正常情況，也通過警察的測試觀察，檢察官認為足以判定被告不能安全駕駛的情形，無論個別考量或綜合判斷，本院都認為證據不足。
　　　
五、結論
　　本案因證據不足而存在著「被告並未犯罪的可能性」，因此應該判決被告無罪。
　
根據以上的說明，本院決定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的規定，作出無罪判決。
本案經檢察官陳鋕銘提起公訴，檢察官李佳潔到庭執行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八庭    法　官　陳欽賢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劉庭君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

